
1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119）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

中期業績

保利（香港）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及截至二零
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3 331,935 189,932
銷售成本 (203,709) (98,567)

毛利 128,226 91,365
其他收入 20,426 3,226
行政開支 (108,860) (73,204)
遞延特許權收入攤銷 7,477 7,477
持作買賣投資之
未變現持有收益（虧損） 40 (403)

投資物業之重估增值 10,000 8,000
證券投資之減值虧損 － (5,058)
融資成本 (23,086) (6,530)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2,853 －
收購聯營公司產生之商譽攤銷 － (6,344)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 382 11,369
共同控制企業貸款準備 － (155)

除稅前溢利 4 37,458 29,743
稅項 5 (7,477) (2,955)

期內來自持續經營業務溢利 29,981 26,788

已終止經營業務
期內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溢利 76,155 44,037

期內溢利 106,136 7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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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應佔：
母公司股權持有人 103,587 61,308
少數股東權益 2,549 9,517

106,136 70,825

股息 6 26,872 53,706

每股盈利 7
來自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 11.6仙 7.0仙

—攤薄 11.4仙 6.9仙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 3.3仙 3.0仙

—攤薄 3.3仙 3.0仙

附註：

1. 編 撰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
錄 16所載之有關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34
號「中期財務報告」編撰。

2. 主 要會計政策及會計政策變動之影響

(a) 主要會計政策

本簡明財務報表是以歷史成本為基礎編製，惟若干物業及財務工具乃按公允值或重估
值（如適用）計量。

除下文所述者外，本簡明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編製截至二零零四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週年財務報表所依循者一致。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多項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以下統稱「新訂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該等準則由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會計期度生效。應用
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導致綜合收益表、綜合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權益變動表之呈列方
式有變，特別是少數股東權益、分佔聯營公司稅項之呈列方式，該等呈列方式之改變
已追溯應用。採納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導致本集團之會計政策於以下領域有所變
動，對如何編製及呈列本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業績之影響如下：

(i) 業務合併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適用於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
或其後達成協議之業務合併。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對本集團的主要影響
概述如下：

商譽

於以前期間，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以前因業務合併而產生的商譽是記入儲
備，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或以後因業務合併而產生的商譽則予以資本化，並按
其估計可使用壽命進行攤銷。

本 集 團 自 二 零 零 五 年 一 月 一 日 採 納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第 3號「業務 合併」，約
58,900,000港元原來記入儲備的商譽已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轉入保留溢利，而
原來在資產負債表資本化的商譽，本集團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開始不再進行
攤銷，但需要最少每年或於進行購併之財政年度進行減值測試。於二零零五年
一月一日後因業務合併產生的商譽乃於初步確認後按成本扣除累計減值虧損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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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由於此會計政策的變更，本期間並無商譽攤銷在損益帳確認，二零零四年
同期比較數字無需重列。

本期間，本集團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 21號「外幣匯率變動的影響」，對於在收購
海外業務時產生的商譽按貨幣資產或負債處理，並按每個資產負債表日的收市
匯率換算。此前，於每個資產負債表日，收購海外業務而產生的商譽是按歷史
匯率換算。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21號的過渡安排，在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以前
因為收購海外業務而產生的商譽按照非貨幣性的外幣項目處理，故此沒有對去
年同期作出調整。本期間，本集團收購海外業務，因此而產生的商譽已按照二
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的收市匯率換算。由於收購日與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的
收市匯率沒有重大差異，故此此項換算對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換算儲備的
餘額沒有重大影響。

本集團應佔於被收購公司之可辨認資產、負債及或然負債之公允值超出收購成
本的差額（以往稱為「負商譽」）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本集團應佔於被收購公司之可辨認資產、負債及
或然負債之公允值超出收購成本的差額（「收購折讓」）應於進行收購之期間即時
於收益表確認為收益。此前，在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以前因收購而產生的負商
譽記入儲備，在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以後因收購而產生的負商譽，作為資產的
減項呈報，並對引起該負商譽的因素分析後按分析結果作為收入處理。

被收購公司的或然負債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的規定，當被收購公司的或然負債可以合理地計量
時，該等或然負債需要在收購日確認。此前，被收購公司的或然負債不與商譽
分開確認。本期間，由於被收購公司在收購日沒有重大的或然負債，此會計政
策的變更沒有對收購造成重大影響。另外，由於此會計政策的變更適用於協議
日為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以後的收購，故此沒有重列二零零四年的比較數
字。

(ii) 金融工具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金融工具：披露及呈列」規定須追溯應用；香港會計準則
第 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劃」則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生
效，一般不允許追溯性確認、解除確認或計量金融資產與負債。因實施香港會
計準則第 3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而產生之主要影響概述如下：

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之分類及計量

本集團已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之有關過渡性條文為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範
圍內之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作分類及計量。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本集團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
務準則》第 24號（「會計實務準則第 24號」）之基準處理方法將其債務證券與股本
證券分類及計量。根據會計實務準則第 24號，債務證券或股本證券之投資分類
為「證券投資」或「其他投資」。「證券投資」乃按成本扣除減值虧損列帳，而「其
他投資」則按公允值計量，其未實現溢利或虧損計入損益。自二零零五年一月
一日起，本集團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將其債務證券與股本證券分類及計量。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金融資產分類為「於損益帳按公允值處理的金融資
產」、「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貸款及應收款項」或「持有至到期日之金融資
產」。資產之分類乃取決於其收購目的。「於損益帳按公允值處理的金融資產」
及「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乃按公允值列帳，公允值之變動分別於損益帳及權益
中確認。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本集團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之規定將其債務證券
與股本證券分類及計量。約 76,000,000港元之非流動證券投資被分類為可供出售
之投資。可供出售之投資當中包含約 1,000,000港元的非上市股本投資，其公允值
並不能可靠地計量，故此於以後每個資產負債表日以成本扣除減值虧損列帳。
其餘 75,000,000港元的可供出售之投資乃上市股本投資，故以公允值列帳。上市
股本證券過往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之賬面值下調 31,000,000港元已於本集團之
累計溢利中作出。約 18,000,000港元之流動證券投資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被分
類為作買賣用途之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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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證券與股本證券以外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開始，本集團就債務證券及股本證券以外的金融資產及
金融負債（以往不屬於會計實務準則第 24號之範圍）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的
規定進行分類及計量。如前所述，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將金融資產分類為「於損
益帳按公允值處理的金融資產」、「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貸款及應收款項」
及「持有至到期日之金融資產」。金融負債基本上分類為「於損益帳按公允值處
理的金融負債」或「於損益帳按公允值處理的金融負債以外之其他金融負債（其
他金融負債）」。「其他金融負債」以實際利息法按攤銷成本計量。採納香港會計
準則第 39號對本集團之保留溢利無重大影響。

(iii) 酒店物業

香港會計準則詮釋第 2號酒店物業之適當會計政策訂明自營酒店物業之會計政
策。於過往期間，本集團之自營酒店物業按重估金額列賬，且毋須折舊。香港
會計準則詮釋第 2號規定自營物業須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16號物業、機器及設備
分類為物業、機器及設備，因此使用成本模式或重估模式計算。本集團已決定
以成本模式計算此等酒店物業。由於香港會計準則詮釋第 2號並無任何特定過渡
條文，故新會計政策已追溯應用。比較數字已經重列。

(iv) 業主自用的土地租賃權益

在以前期間，業主自用租賃土地及樓宇歸入物業、廠房及設備，以資產負債表
日的原值或估值扣除折舊或攤銷及任何累計之減值損失列帳。在本期間，本集
團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租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租賃土地及樓
宇之土地及樓宇應視乎租賃類別獨立入帳，除非有關租賃付款額未能可靠地分
配為土地或樓宇部份，在此情況下則一概視為融資租賃。若能就租賃付款額可
靠地分配為土地或樓宇部份，於土地的租賃權益應重新分類為經營租賃下之預
付租賃付款額，以成本入帳並按租賃期作直線攤銷。若未能於土地及樓宇之間
作出可靠分配，則土地的租賃權益繼續作物業、廠房及設備入帳。此會計準則
之變更需要追溯應用，而比較數字亦已經重列。

(v) 投資物業

在以前期間，本集團之投資物業以公開市值計量，重估盈餘或虧絀撥入投資物
業重估儲備，除非儲備結餘不足以彌補重估值所產生之減值，則重估減值高出
投資物業重估儲備結餘之數額自收益表扣除。若減值已於早前自收益表扣除而
其後之重估出現升值，則升值按之前的減幅記入收益表。於本期間，本集團首
次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40號「投資物業」。本集團選擇將旗下投資物業以公允值
模式入帳，此模式規定將投資物業公允值變動所產生的溢利或虧損直接確認於
有關損益產生期內之損益。

本集團已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40號之相關過渡條文，並選擇自二零零五年一月
一日起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40號。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之投資物業重估儲備
數額已撥作本集團保留溢利。

(b) 會 計政策變動之影響概要

上述附註 2之會計政策變動對本期間及上期間業績構成之影響如下：

(i) 於業績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商譽不進行攤銷 402 6,344
自營酒店物業折舊 (7,973) (6,367)

本期間溢利之增加（減少） (7,57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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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於收益表項目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行政費用增加 (7,973) (6,367)
攤銷費用減少 402 6,344

(7,571) (23)

3. 營 業額及分類資料

業務分類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持續經營業務
電力及 物業投資 酒店及 製造及 金融

熱氣供應 及管理 餐廳營運 傳媒 服務 扣減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按主要業務劃分
收入
對外收入 176,381 49,059 59,282 40,827 6,386 － 331,935
分部間收入 3,738 120 － － － (3,858) －

總收入 180,119 49,179 59,282 40,827 6,386 (3,858) 331,935

分類業績 23,982 35,972 3,521 (2,266) 6,331 67,540

未分配公司開支 (10,231)

融資成本 (23,086)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2,853
分佔聯營公司

溢利（虧損） 2,241 (1,229) (630) 382

除稅前溢利 37,458

稅項 (7,477)
期內來自已終止
經營業務溢利 76,155

期內溢利 106,136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集團之營業額按客戶之所在地分析如下︰

中國 *
（不包括香港） 香港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28,817 3,118 331,935

* 中華人民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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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持續經營業務
電力及 物業投資 酒店及 製造及 金融

熱氣供應 及管理 餐廳營運 傳媒 服務 扣減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按主要業務劃分
收入
對外收入 72,410 45,165 31,845 30,015 10,497 － 189,932
分部間收入 － 120 － － － (120) －

總收入 72,410 45,285 31,845 30,015 10,497 (120) 189,932

分類業績 12,149 19,658 7,037 1,941 4,792 45,577

未分配公司開支 (14,174)

融資成本 (6,530)
收購聯營公司
產生之商譽攤銷 (217) － － (6,127) － (6,344)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虧損） 9,646 3,957 － (2,687) 453 11,369
共同控制企業貸款準備 － (155) － － － (155)

除稅前溢利 29,743

稅項 (2,955)
期內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溢利 44,037

期內溢利 70,825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集團之營業額按客戶之所在地分析如下︰

中國
（不包括香港） 香港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176,482 13,450 189,932

4. 除 稅前溢利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及攤銷 46,860 31,075
出售持作轉售之物業虧損 － 1,162
分佔聯營公司稅項（計入分佔聯營公司溢利） 259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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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 項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開支包括：
香港利得稅，就期內估計應課稅
溢利按稅率 17.5%（截至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7.5%）計算 － －

中國所得稅 7,477 2,955

有關持續經營業務之稅項 7,477 2,955

本集團於期內並無在香港賺取或源自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撥備香港利得稅。

中國所得稅乃按中國有關法例及法規計算。

董事認為，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收入毋須於該兩個年度繳納香港利得稅或任何其他海外
稅項。

6. 股 息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零四年末期股息每股 0.03港元
（二零零三年：每股 0.06港元） 26,872 53,706

董事已決定向於二零零五年十月六日名列股東登記冊之本公司股東派發中期股息每股 0.02港
元（二零零四年： 0.02港元，合共約 17,908,000港元）。

7. 每 股盈利

來自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盈利
－期內母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103,587 61,308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895,570,962 877,660,976
有關購股權之潛在攤薄普通股影響 10,003,016 14,393,676

就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05,573,978 892,054,652

8. 撥 入或自儲備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本集團於中國之附屬公司自累計溢利中撥出約
457,000港元（扣除少數股東權益股份後）至中國法定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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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過去六個月內，購回股份之面值 7,432,000港元由累計溢利轉撥至資本贖回儲備，而購回股
份之溢價 14,219,000港元則自累計溢利扣除。此外，本集團於中國一間附屬公司之累計溢利轉
撥約 885,000港元（扣除少數股東權益股份後）至中國法定儲備。

9. 或 然負債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就若干附屬公司獲授之銀行信貸而向若干銀行提供擔保，
而已動用之金額約為 17,0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60,000,000港元）。

此外，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有意購買本集團一間共同控制企業所發展之物
業之買家所獲授之信貸而向有關銀行作出約 14,3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4,300,000港元）之擔保。

10. 資 本承擔

本集團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訂約但尚未於財務報表中
撥備之資本開支：
－收購物業、機器及設備 200,000 －
－收購非上市公司之權益 150,000 266,094

350,000 266,094

已授權但尚未訂約之資本開支：
－收購非上市公司之權益 － －

－ －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派發中期股息每股 0.02港元（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0.02
港元），將於約二零零五年十月七日派發予於二零零五年十月六日名列本公司股東
名冊之本公司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五年十月四日至二零零五年十月六日（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
東登記手續。本公司於期內亦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獲派擬派中期股息
之資格，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零五年十月三日下午四時正前交回本公
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
中心 17樓 1712-6號室。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營業額為 331,935,000港元（二零零四
年： 189,932,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 74.8%。主要因為本期購入江蘇省兩間熱電
廠、上海浦利房地產發展有限公司及湖北白玫瑰酒店。純利為 106,136,000港元（二零
零四年： 70,825,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 49.9%。主要因為出售最後一艘船舶「海康
輪」獲利約 59,000,000港元以及來自新收購附屬公司之額外貢獻。每股基本盈利為 11.6
港仙（二零零四年： 7.0港仙）。董事會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期間之中期股息每股 2港仙。（二零零四年： 2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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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營業務

房地產投資

房地產投資以辦公樓及酒店為主，各項目面積合計達 173,500平方米，主要分佈在上
海、北京及武漢。

(1) 上海證券大廈

該建築是中國股市的交易中心，上海證券交易所的所在地，為標誌性建築，具
有極大的市場影響力和增值潛力。

本集團直接持有上海證券大廈六樓層合共 13,894平方米辦公樓面積。截至二零
零五年六月三十日，六樓層租金收入約 1,140,000美元，比二零零四年同期增長
16%。二零零五年上半年出租率達 99%，平均每平方米日租金價格達到 0.5美元。

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八月十一日訂立了上海物業收購協議，收購上海浦利 60%
股權，代價為 258,000,000元人民幣（約 241,210,000港元），於二零零五年初完成收
購後，本集團持有上海浦利房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100%股權，該公司持有上海證
券大廈 34,206平方米樓面，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租金收入約 1,519,000美
元，出租率達 98%，平均每平方米日租金 0.53美元。

本集團總體持有上海證券大廈約 47%面積。

(2) 北京保利大廈

本集團擁有 75%的北京保利大廈權益。北京保利大廈總面積達 93,000平方米，功
能齊全，由甲級寫字樓、四星級酒店、劇院及配套設施構成，在北京享有極高
的聲譽。

大廈繼二零零四年被評為「全北京最受市民喜愛的飯店」後，於二零零五年與國
際奧運委員會簽署了 2008年奧運會期間《住宿接待服務協定》，正式成為“北京
2008奧林匹克運動會官方接待飯店”。保利大廈將在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八月三十一日向奧組委提供 250間客房，房價 250－ 290美元天 /間。

截 至 二 零 零 五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 大 廈 整 體 營 業 額 61,683,000元 人 民 幣 ， 毛 利
30,379,000元人民幣，寫字樓平均出租率達到 99%；客房平均入住率 76%，平均房
價每間每天 74美元，比二零零四年同期增長約 14%。

(3) 武漢湖北白玫瑰大酒店

本集團持該酒店 100%股權。酒店位於武漢市的政治文化中心武昌區，佔地面積
7,330平方米，總建築面積約 27,592平方米，樓高 24層，擁有各類客房 249套，商
務常包房 69套。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大廈整體營業額 27,317,000元人民幣，客房平均入
住率達 75%，平均房價每間每天約 420元人民幣，每房貢獻率在武昌區排名第
一。

房地產開發

房地產開發以辦公樓及酒店為主，各項目建築面積合計達 365,000平方米，主要分佈
在北京及廣州。

(1) 北京金融街寫字樓項目

集團擁有同新有限公司 49%股權。同新有限公司的唯一資產是佔有位於北京市
西城區金融街的一個面積約 128,800平方米的甲級寫字樓開發項目之合作外方的
權益。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同新有限公司成功將全幢寫字樓出售予單一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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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總出售代價約為 20億元人民幣。大廈已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底封頂，預期
該大廈將於二零零六年初落成並交付買家。於出售完成後預計本集團可全數收
回股東貸款及獲得優先股息，總額 297,000,000港元。

(2) 廣州酒店及辦公樓項目

本集團佔整體項目的 51%權益。項目佔地約 9,000平方米，總建築面積約 129,000
平方米，依照甲級寫字樓及國際五星級酒店標準建造。二零零五年六月，本集
團已就 Starwood使用Westin品牌管理擁有 400間客房之酒店簽訂協議。目前，該樓
宇發展項目實施順利，預期最快可於二零零六年底落成。

(3) 廣州天河北路辦公樓項目

此幅土地位於天河北路以北與體育東路交界，鄰近廣州地鐵車站出口及巴士
站。項目佔地 7,200平方米。

其他業務

其他業務以能源供應及工業生產為主，佔本集團總資產 20%。

(1) 熱電聯產

目前本集團在長江三角洲地區共持有五家熱電廠，分別佔有 29.47%至 51%股權，
擁有共 16.5萬千瓦之熱電聯產機組。

於二零零五年初，本集團行使在收購沛縣坑口環保熱電有限公司及東台蘇中環
保熱電有限公司之擔保協議中之購股權，分別以總代價 1港元多購買 1.1%之股
權，令本集團於上述 2家熱電公司變為 50.1%控股股東。

由於二零零五年上半年國內煤炭價格繼續維持高的水平，未見大幅下降，而煤
電聯動機制由五月一日起實施，每度電平均增 2分錢人民幣，補償了部份增加
的煤炭成本，本分部於今年上半年對本集團溢利之貢獻仍跌至 14,775,000港元，
比二零零四年同期下跌約 13%。

(2) 保利星數據光盤有限公司（「保利星」）

本集團佔保利星 66%股份。目前保利星光盤生產能力已達年產 8,000萬片。本年
上半年產量已達 CD光盤 2,820萬片， DVD光盤 1,148萬片，比二零零四年同期分別
提高 44%和 15%。但由於今年初開始，石油價格不斷上漲，連帶石油副產品用於
生產光盤的 PVC膠材料對比二零零四年上漲達 30%，以致期內利潤減少。二零零
五年上半年保利星營業額達 43,507,000元人民幣，利潤為 2,277,000元人民幣，比
二零零四年同期下跌約 66%。預期光盤銷售價格的向上調整及銷量的增加可抵
銷部份生產材料價格上漲的影響。

(3) 糧油工業及碼頭業務

本集分別持有位於陽江市的一間糧油公司及一間碼頭公司 35%權益。

糧油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提煉豆油、生產及銷售豆粕、豆油及相關副產品，年產
量達 1,200,000噸，廠房興建已於二零零四年底完工並已開始生產。碼頭公司之
主 要 業 務 為 經 營 一 個 位 於 陽 江 市 之 深 水 碼 頭 ， 其 每 年 貨 物 處 理 能 力 約 為
1,000,000噸。今年上半年廠房累計收入達 859,504,000元人民幣，碼頭公司累計收
入達 194,674,000元人民幣，期間基本維持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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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資本結構

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股東資金合共 2,658,0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 2,570,0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之每股資產淨值為 2.97港元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87港元）。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負債資產比率
（計算準則為負債總額除以資產總值）為 37.6%（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9.5%）。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尚未償還之銀行貸款為 914,774,000港元。如按到期
日分類，在一年內償還為 526,042,000港元（58%），在一年後但兩年內償還為 265,732,000
港元（ 29%），在兩年後但五年內償還為 123,000,000港元（ 13%）。若按幣值分類，人民
幣未償還銀行貸款為 434,774,000港元（ 48%）及港元未償還銀行貸款為 480,000,000港元
（ 52%）。

本集團百分之四十八銀行貸款以固定息率計息，而餘下百分之五十二則以浮動息率計
息。因此，在利率不確定或波動或其他適當情況下，本集團將考慮使用對沖工具（包
括利率掉期）管理利率風險。

二 零 零 五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 本 集 團 之 營 運 資 金 為 6,404,000港 元 ， 銀 行 總 結 餘 為
349,714,000港元（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分別為 179,430,000港元及 471,879,000港
元）。聯同可動用銀行信貸及經營現金收益，相信本集團具備充足資源應付可預見
之營運資金需求及資本開支。

本集團之貨幣資產與負債及業務交易主要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為單位列值及進行。
本集團在外匯風險管理方面維持審慎之方針，透過平衡貨幣資產與貨幣負債以及外
匯收入與外匯開支，將外匯風險減至最低。此外，由於港元與美元掛漖，加上港元
與人民幣匯率之波動甚小，本集團相信外匯風險並不重大。

資產抵押

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存款為 16,41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 25,178,000港元），本集團所屬若干投資物業相當於約 712,400,000港元（二零零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702,400,000港元），以及其他物業權益及船舶帳面淨值合共相
當於約 861,771,000港元（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997,119,000港元），以及若干附
屬公司及一間聯營公司之股份已經抵押，作為本集團所獲批出信貸之擔保。

或然負債

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所獲之銀行信貸額向若干銀
行 提 供 擔 保 ， 而 已 動 用 款 項 約 為 17,000,000港 元（二 零 零 四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
60,000,000港元）。

此外，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有意購買本集團一間共同控制企業發展
之物業之準買家所獲授信貸而向有關銀行作出約 14,3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 14,300,000港元）之擔保。

僱員

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約有 2,000名僱員，年內酬金約為 33,000,000港元。本集
團為員工提供年終雙糧、不定額花紅、公積金、認股權及醫療保險等各類福利，亦在
工作需要時提供在職培訓。

前景

本集團管理層對中國經濟發展和本集團在內地的項目前景依舊充滿信心，將繼續採
取積極而又謹慎的經營策略，加強公司管治，努力減低營運成本，進一步壯大房地
產發展和經營，優化產業結構，提高經濟效益，為股東獲得最大投資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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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
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除下列偏離事項外，本公司已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載於
上市規則附錄 14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

守則條文第 A.2.1條規定應區分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且不應由同一人擔任。為平
衡權力及權限，王軍先生及李世亮先生分別擔當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然而，主
席與行政總裁之間之責任區分尚待書面清晰界定。

守則條文第 A.4.1條規定非執行董事應有特定任期並須膺選連任。目前，一名非執行
董事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特定任期，惟須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條文於
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膺選連任。

守則條文第 B.1.1條規定本公司應設立酬金委員會，而該委員會應具有書面權責範圍，
清楚界定其權限及責任。本公司已作出安排，在擬於二零零五年十月底舉行之下屆
董事會會議上成立具有書面權責範圍之酬金委員會。建議之酬金委員會成員大部分
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0所載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其條款不遜於上市規則之上
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附錄 10所載之所需標準。經向
全體董事作出特別垂詢後，全體董事已遵守標準守則及其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
操守準則所載之所需標準。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成員聯同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有關審
核、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之事宜，包括審閱未經審核財務報表。

在聯交所網站刊登業績

載有上市規則附錄 16第 46(1)至 46(6)段所規定全部資料之詳盡業績公佈稍後將於聯交
所網站刊登。

承董事會命
李世亮

董事總經理
香港，二零零五年九月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  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王軍先生、賀平先生、陳洪生先生、李世亮先生
及陳德志先生，非執行董事為葉振忠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姚剛先生、林德成先生
及蔡澍鈞先生。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